
关于蔡甸区2024年区级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

—2024年11月29日在蔡甸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
区财政局局长   郭文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区人民政府的委托，向本次会议报告我区2024年区级预算调整方案。根据有关规定，新增债券、再融资债券使用情况一并报告，请予审查和批准。
2023年12月27日区七届人大三次会议审查批准的《关于武汉市蔡甸区2023年预算预计执行情况和2024年预算草案的报告》中关于2024年财政收支预算，是按照当时的财政经济形势进行预测的，因税收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较预期掉收较多，收支与预算安排相比，变化较大。根据《预算法》相关规定，需进行预算调整。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方案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来源增减项相抵后，收入来源总计减少55,581万元。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1.增加项小计131,189万元。
（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收92,800万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数392,200万元，本次增加92,800万元，调整后收入预算数为485,000万元。
（2）当年上级财力性转移支付比预算数增加11,094万元；
（3）新增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用于安排支出）27,295万元；
2. 减少项小计186,770万元。
（1）再融资一般债券转贷收入（用于债务还本）减少6,987万元；
（2）上年结余（结转下年支出）减少3,347万元；
（3）调入资金减少176,436万元（政府性基金调入减少）；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运用增减项相抵后，支出运用总计减少55,581万元。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1.增加项小计142,270万元。
（1）区级预算调增支出114,975万元。
一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新增21,800万元。主要是盘活处置行政事业单位闲置资产相关税费支出增加21,800万元。
二是公共安全支出新增1,160万元。主要是增加区法院审判业务经费缺口补助1,160万元。
三是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新增6,700万元。主要是增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助6,700万元。
四是城乡社区支出新增83,500万元。主要是增加产业投资公司注册资本金65,500万元；城投集团公司注册资本金16,000万元；城更公司项目资本金2,000万元。
五是农林水支出新增1,815万元。主要是增加沉湖国际重要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资金1,815万元。
（2）新增一般债券安排支出增加27,295万元；
2.减少项小计197,851万元。
（1）年初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压减186,756万元， 
（2）体制上解省市财力支出减少11,095万元（预算上解数为10.62亿元，地方税收减收后测算上解数为9.51亿元）。
通过调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保持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
（一）增减项相抵后，收入来源总计增加27,748万元。
1.区级政府性基金收入调减152,740万元，其中：土地出让收入调减148,50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调减5,049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增加809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数为394,340万元，本次调减152,740万元，调整后收入预算数为241,600万元。
2.上年结余增加62,964万元，主要是专项债券资金结转下年较预计增加。
3.新增专项债券转贷收入（用于安排支出）93,200万元。
4.再融资债券转贷收入（用于债务还本）调增24,324万元。
（二）增减项相抵后，支出运用总计增加27,748万元。
1.区级政府性基金支出调增204,184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数为241,809万元，本次调增204,184万元，调整后支出预算数为445,993万元。
（1）当年收入减收相应调增48,020万元（收入减收应相应减支152,740万元；因再融资债券收入增加，原用于债务还本资金可相应调整增加支出24,324万元；因不在调出资金，相应调整增加支出176,436万元）；
（2）上年结转支出调增62,964万元；
（3）新增专项债券安排支出增加93,200万元。
2.调出资金根据收入减收情况相应减少176,436万元。
通过上述调整，政府性基金收支保持平衡。
三、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整情况
（一）收入来源总计增加1,082万元。
1.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调增466万元，其中：利润收入调增446万元，股利、股息收入调增2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数为928万元，本次调减466万元，调整后收入预算数为1,394万元。
2.上年结余增加616万元，主要是上年度部分支出未执行结转较预计增加。
（二）支出运用总计增加1,082万元。
1.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调减15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支出预算数为1,388万元，本次调减150万元，调整后支出预算数为1,238万元。
2.调出资金根据当年收入和结余情况相应增加685万元。
3.年终结余根据当年收支情况相应增加546万元。
通过上述调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保持平衡。
四、区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区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无调整。
五、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一）政府债务限额余额情况
2024年省财政厅暂未下达我区政府债务限额。全年预计政府债务余额2,316,002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544,016万元，专项债务余额1,771,986万元。
（二）新增一般债券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新增政府一般债券27,295万元。经区政府批准，用于区农业农村局美丽乡村建设项目2,600万元；蔡甸区南湖中学新建项目、汉阳二中2022年改善高中办学条件及维修改造工程等14个教育系统新建改建项目4,000万元；区发改局蔡甸区粮食储备公司（永安储备库）准低温及维修改造工程、蔡甸区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三期等8个新基建类项目2,800万元；区交通大队2022年蔡甸区道路交通危险路段治理工程、区住更局莲花湖大道（西环路至新福路段）道路排水工程等74个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17,895万元。
新增一般债券收支按规定纳入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方案。
（三）新增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新增政府专项债券93,200万元。经区政府批准，用于置换隐性债务28,100万元，用于补充财力60,100万元，用于蔡甸经济开发区产业园综合配套项目建设5,000万元。
新增专项债券收支按规定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
（四）再融资债券资金使用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4年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121,193万元，其中：再融资一般债券353万元，再融资专项债券120,840万元，按要求用于置换到期应偿还政府债券本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财政部、省财政厅有关预算管理的规定，上述一般债券353万元应纳入一般公共预算，专项债券120,840万元应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分别在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合计线下反映（不增加当年本级预算支出，单独核算）。
（五）存量专项债券调整情况
[bookmark: bookmark6]经区政府批准，对2021年申报发行的区人防办“蔡甸区公用人防工程建设项目”专项债结余资金246万元，调整用于区科经局“蔡甸区世界一流城市电网建设项目”；对2022年申报发行的市环投“千子山有机质固废处置项目”专项债结余资金10,000万元，调整用于市环投“武汉千子山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二期工程”；对2021年申报发行的区卫健局“武汉常福医院项目”、区人民医院“蔡甸区人民医院疫情防治中心项目和蔡甸区人民医院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和2022年申报发行的经开投集团“奓山街工业园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项目二期工程”专项债券结余资金共计85,700万元，调整用于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武汉市轨道交通3号线二期工程”，调整计划已获省财政厅批复。该项资金为存量结转资金，已列入年初预算，项目调整不影响当年支出预算。
上述项目，按相关法律规定，需调整预算，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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